
 

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中原政办文 〔2017〕1号

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中原区食品药品安全隐患大排查

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,区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  《中原区食品药品安全隐患大排查工作方案》已经区政府同

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2017年1月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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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原区食品药品安全隐患大排查工作方案

为进一步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,及时排查食品药

品安全隐患,保障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,决定在全区范围内

开展食品药品安全隐患大排查。为确保排查工作取得实效,特制

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的

全面排查全区 “四品一械” (即食品、药品、化妆品、保健

食品和医疗器械)生产、经营和使用企业底数,建立完备的动态

监管台帐,确保开展监管工作有的放矢。通过排查存在的食品药

品安全隐患和问题,及时治理和消除食品药品安全事故隐患,严

防食品药品不安全事件的发生,切实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,促

进食品药品各个领域的健康发展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全区12个街道办事处进行拉网式排查,排查对象为所有

“四品一械”生产经营企业 (含无证),具体包括:餐饮服务单位

(含各类食堂)、食品流通企业 (含食品零售、食品批发、食用农

产品经营、经营现场制售糕点和熟食等前店后坊、食品添加剂经

营、特殊食品经营)、食品生产企业 (含保健食品生产企业)、食

品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、化妆品生产经营以及使用单位 (各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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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容美发、浴池足浴、宾馆酒店等场所)、药品经营企业及使用

单位、医疗器械经营企业及使用单位。通过排查,摸清底数,建

立统一格式、内容详实的电子监管台账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(一)高度重视,迅速行动

本次食品药品安全隐患大排查活动,是区委区政府的重要工

作部署,时间紧、范围广、任务重、意义重大,各街道办事处务

必要高度重视,坚持 “食品安全事故零容忍”原则,切实加强食

品药品安全监管,严把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,用最严谨的

标准、最严格的监管、最严厉的处罚、最严肃的问责,加快建立

科学完善的食品药品安全治理体系。各有关单位要树立大局意

识,在联合执法、案件查办、信息通报等方面强化协作配合,形

成全程监管合力,摸清本辖区内所有生产经营单位数量、种类、

生产经营模式,特别要以城乡结合部、城中村、城市居民区、校

园及周边为重点,全面开展食品药品安全隐患大排查。

(二)加强协作,全面排查

此次食品药品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,各有关部

门要密切配合,强化联合执法,规范信息发布,每季度及时更新

台账及隐患排查表,凡发现隐患和违法行为的,要及时上报信

息。区食药局下属食品药品监督所要安排专人指导配合各街道办

做好食品安全隐患大排查和后续跟进工作。

(三)强化监督,落实责任

各街道办事处食安办要认真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,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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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依法行政和科学监管力度,及时排查隐患,查处违法违规行

为,将隐患排查与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有机结合起来,明

确各类监管岗位的监管职责,针对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深入研究,

查找原因,积极寻求对策,务求问题得到及时有效解决,确保辖

区群众饮食用药安全。

(四)建立台账,按时报送

各街道办事处要建立完善的工作台账,主要包括中原区食品

生产经营单位统计表 (见附件1),中原区食品安全隐患大排查

汇总表 (见附件2),中原区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安全隐患

大排查汇总表 (见附件3),要根据排查结果及时更新,于2017

年2月20日将上述台账第一季度情况以电子版形式报送区食品

安全委员会办公室,并于6月10日、9月10日、12月10报送

2017年后三季度更新台账,如遇特殊情况随时报送。

联 系 人:高小慧 (食品)  电话:86004009

     吴红培 (药品)  电话:86032075

电子邮箱:zzzysyjspk@163.com

附件:1.中原区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统计表

   2.中原区食品安全隐患大排查汇总表

   3.中原区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安全隐患大排查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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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中原区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统计表

填报单位： 街道办事处 业态类型：（生产加工／食品流通／餐饮服务） 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
序

号
单位名称 地 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

是否

有证

营业面积

（㎡）
经营规模 主营业务

所属社区

（村）

填表说明：1、此表按生产加工／食品流通／餐饮服务业态类型分类填写，在所属类别上打√；
2、经营规模为：食品流通类（大型：销售区域面积≥2000㎡、中型：销售区域面积≥100㎡<2000㎡）、小型：销售区域面积<100㎡） 、 餐饮

服务类（特大型：经营场所面积 3000 ㎡以上、大型：经营场所面积 500-3000 ㎡，不含 500 ㎡含 3000 ㎡、中型：经营场所面积 150-500
㎡，不含 150㎡含 500㎡）、小型：经营场所面积 60-150㎡，不含 60㎡含 150㎡、小餐饮单位：经营场所面积 60㎡以下），生产加工类

不填经营规模；

3、主营业务为主要经营的项目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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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中原区食品安全隐患大排查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年 月 日

监管环节 出动人员数 排查总数
存在食品安全

隐患数
整改数 立案数

移交公安

机关数

生产加工
生产企业数

小作坊数

食品流通

大型商超数

中型商超数

小型商户数

批发企业数

农贸市场数

餐饮服务

特大型、大型餐馆数

中型餐馆

小型餐馆

学校（托幼机构）食堂数

合 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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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中原区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安全隐患大排查汇总表

填表单位（盖章）： 年 月 日

监管环节 出动人员数 排查总数 存在安全隐患数

药品

生产单位数

经营单位数

使用单位数

医疗器械

生产单位数

专营单位数

兼营单位数

化妆品

生产单位数

经营单位数

美发单位数

美容单位数

洗浴单位数

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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